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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有化不等于私有化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珏在《经济

工作通讯》1997 年第 17 期 上撰文认

为，非国有化不等于私有化。他认为，

非国有化有两种方式，一是转变为其

它公有制形式，二是私有化。在现代

大生产的条件下，私有化是荒谬的，这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资料的

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存在着

尖锐的矛盾，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趋

势不是走向私有化，而是走向社会化；

另一方面，由于私人资本数量的有限

性，它不可能有涉足于需要大量投资

的工商项目，因此它不可能成为推动

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原苏联、东

欧诸国的实践也表明，私有化会导致

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引起社会剧烈震

荡、生产力遭受不同程度的停滞和破

坏。所以，私有化不可能成为我国所

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主要是国有

制改革。国有制之所以能改，是因为

它只是所有制的形式，不是所有制的

性质。在一些领域实行非国有化，是

要使它既保持公有制的性质不变，又

使它适应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经验可以 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在我国农村，传统的“公社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是一 种公有化程度较高的

所有制形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

后，除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仍然公

有之外，允许农户拥有农具、种子、家

畜等辅助性生产资料，在传统所有制

中涌进了私有的因素，与原有的所有

制形式相比，公有制“不纯”了，公有化

程度降低了，但它更能调动广大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

要求。由于土地这一最重要、最基本

的生产资料仍然公有，而事物的性质

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联

产承包责任制仍然是公有性质。
我国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和城市

经济体制都是在同一 种理论指导下建

立起来的，因此，借鉴农村经济体制改

革的成功经验，适当降低城市所有制，

特别是国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在一些

领域实行非国有化，寻找更能适应市

场经济要求的、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国有企业改革

攻坚阶段的重要任务。

文摘

税收优惠作用的局限性

《财经问题研究》1997 年第 9 期发

表马国强等人的文章认为，尽管税收

优惠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有

重要作用，但如果把税收优惠作为税

收环境的一 部分来考察，在经济运行

中，其作用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或有限

性：

——税收优惠是以政府即期税收

收入的放弃为代价的，因此税收优惠

的规模和幅度不能不受同期财政承受

能力的制约。对政府而言，任何一项

税收优惠措施，都意味着其一 部分税

收收入的放弃。如果税收优惠规模过

度，超过了财政可承受的能力，那么也

势必会影响经济增长。就税收促进经

济增长而言 ，也不是税负越低，税收

优惠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对我国

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与总体税负水

平（税收收入占 GNP 比重）之间关系的

回归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潜在的

反比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总

体税负增加或降低 1 个百分点，GNP

增长率仅可能相应降低或提高约 0.13

个百分点。这说明决定 GNP 增长的因

素不仅仅只是税收。

——税收优惠，尤其是特定的税

收优惠，往往会产生经济的扭曲。在

设计税收优惠时，首先要确定有多大

的税收收入规模可分配于税收优惠 ，

因此会出现税收优惠政策与政府一般

财政支出政策的矛盾。其次要选择税

收优惠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实际

上，税收优惠在实现所有的社会政治

经济目标时，并非同等有效。发展中

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践表明，税收

优惠在对促进就业方面相对无效。税

收优惠的效用大小与所选择目标的宽

窄呈反方向变动。第三，在目标确定

之后，还要选择税收优惠的恰当形式。
第四，税收优惠的效用大小还与管理

有关。以上几个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

限制了税收优惠作用的发挥。

——在解决税收公平与经济效率

矛盾方面税收优惠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公平的角度看，税收优惠是一种向

特定纳税人转移利益的高效和简单的

工具，通常总是被既得利益的行业、部

门或地区所追求。对其他大多数纳税

人来说，则意味着税负分配的不公平，

因此会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为解决

这一 矛盾，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提高

名义税率，同时又有选择地给部分纳

税人以大量的税收优惠，以刺激经济

增长。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并非妥当。
它只会扩大税收的扭曲作用。当税制

的扭曲已到了非要通过大量的税收优

惠来解决的地步，或许改革和完善税

制对经济效率的提高更为有效，税收

优惠不能代替有效的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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